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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21】第 415 号 

 

 

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0 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. 2021 年 4 月 6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就北京证监局对公司采

取责令改正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》，称由于公司 2011 年至 2017

年间从北京实利通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实利通和”）及

其关联方采购并销售给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“大唐电信”）

及其关联方的购销业务客观上构成三方循环贸易，公司拟将上述购销

业务作为整体，对 2020 年度报告进行调整，合计减少 2020 年归属于

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0.11 亿元、合同负债 0.29 亿元、未分配利

润 0.11 亿元、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0.11 亿元，前述调整已在 2020

年年度报告中予以体现，且公司表示未来将根据公安机关对实利通和

的刑事调查案件进展情况考虑后续账务处理。请补充说明你公司与实

利通和、大唐电信等进行循环贸易的具体情况，列示该业务形成的前

期各年度已确认的收入、成本和利润金额，结合你公司与实利通和、

大唐电信等进行循环贸易的具体情况、进行调整的会计依据、未决诉

讼进展情况及预计结果等，补充说明你公司仅对 2020 年度报告数据

进行调整、未对以前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的原因和合理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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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

19 号—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（2020 年修订）》的相关要求。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报告期内你公司主营海外手游业务的子公司天津壳木软件有

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津壳木”）实现营业收入 24.08 亿元，同

比增长 180%，实现净利润 4.97 亿元，同比增长 229.14%，该公司主

营游戏 War and Order 和 Age of Z Origins 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0.02 亿

元和 13.17 亿元，分别同比增长 75.17%和 527.14%。 

（1）请分别列示 War and Order 和 Age of Z Origins 的运营模式

（自主运营、联合运营等）和运营平台、收费方式和费用明细（时间

收费、道具收费、技能收费、剧情收费、客户端服务收费等）、收入

确认原则和时点，说明你公司采用总额法确认游戏收入的原因和合理

性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。 

（2）请分别列示 War and Order 和 Age of Z Origins 充值金额前

200 名用户的充值明细、平均金额和用户所在地区，以及相关数据的

同比变化情况，并向我部报备前述游戏的充值流水。 

（3）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关情况、前述游戏的生命周期、游

戏推广费用变动及与收入的匹配情况等，说明天津壳木报告期内收入

大幅增长的原因和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对游戏业务收入的审计程序，重点阐述充值流

水的具体核查方法和核查过程，并对上述事项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报告期内你公司 AI/ICT 运营管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0.57 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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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同比增长 75.03%，毛利率为 47.15%，同比增长 5.69 个百分点，

主要是由于电信客户系统升级完成，上期末部分在手订单在本期实现

验收、结算等工作，同时本期新签订单较上年维持稳定，因此 ICT

业务收入较上年大幅上涨。 

（1）请补充列示 AI/ICT 运营管理业务分季度的营业收入、净利

润等主要财务数据，并向我部报备 2020 年一季度和四季度收入确认

金额前 10 名的 AI/ICT 运营管理业务交易合同，列示前述合同的交易

对方名称、签订时间、产品或服务内容、合同金额、收入确认金额和

时点、回款情况等，核实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

人、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2）请结合国内外疫情影响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、客户需求

变动、产品结构变化、原材料价格波动、成本费用控制等，说明报告

期内 AI/ICT 运营管理业务收入大幅增长、毛利率同比增长的原因和

合理性，并结合各季度收入确认与合同进度的匹配情况、你公司收入

确认的原则和时点以及（1）的回复内容，说明你公司收入确认是否

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，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。 

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 报告期末你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金额为 1.46 亿元，同比

增长 248.70%，主要是由于债务工具投资增长所致。请你公司补充列

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具体明细，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名称、期限、利率、

金额等，核实是否属于高风险投资，以及相关投资是否履行审议程序

和信息披露义务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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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8.98 亿元，其中账龄一

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达 41.09%，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第一名的金额

为 2.81 亿元，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的比重为 31.31%，报告期内坏账

准备计提金额为 3,831.89 万元。请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、你公司

销售政策、信用政策、结算周期、收入确认原则和时点、主要客户的

信用状况和履约能力、历史回款情况、预期信用损失预计情况等，说

明账龄一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较高的原因和合理性，应收账款是否存

在较大的不可回收风险，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，以及你公司拟采取

的催收回款措施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 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2.18 亿元，其中合同履约成

本金额为 1.70 亿元，报告期内未对合同履约成本计提跌价准备。请

你公司结合销售模式、收入和成本的确认政策、项目执行进度等，说

明报告期末合同履约成本金额较高的原因和合理性，并结合存货库龄、

市场需求、销售价格变动、可变现净值的预计情况、项目进展情况等，

说明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。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7. 报告期末你公司商誉账面净额为 15.37 亿元，包括游戏资产组

11.17 亿元、AI-ICT 解决方案资产组 3.95 亿元、互联网运营资产组

374.51 万元、物联网资产组 1,315.69 万元和拨测业务资产组 776.72

万元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商誉涉及的各标的资产近三年的营业收入、

营业利润、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数据，并结合前述标的资产商誉减值测

试的具体过程，包括资产组的划分依据、可回收金额和关键参数的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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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依据、重要假设及其合理性等，以及行业发展情况和未来业绩预测

说明未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. 报告期内你公司董事易律的税前报酬总额为 1,328.98 万元，

远高于其历史年度报酬金额和其他董监高报酬金额。请你公司结合易

律在公司担任的主要职务和承担的具体工作、公司的薪酬政策和考核

制度的主要内容以及报告期内前述政策和制度是否发生变化等，说明

前述报酬设置的原因和合理性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 年 6 月 7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北京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2021 年 5 月 2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